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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國 小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管 理 要 點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18 日制定 

一、桃園市新興國小（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各處室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

個資法）規定之個人資料之管理、維護與利用，以避免個人權益受侵害，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個人資料，係指個資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依個資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四、本校應指定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個資法第十八條所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由本校各處室主管指定其所屬專責辦

理。 

（二）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業務之諮詢、規劃與稽核，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負

責辦理。 

五、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擬議。 

 (二)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推展。 

 (三) 本校個人資料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理。 

 (四) 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提升及教育訓練計畫之擬議。 

 (五)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基礎設施之評估。 

 (六)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適法性與合宜性之檢視、審議及評估。 

 (七) 其他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八) 本小組會議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得指定小組成員代理之。本小組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業務單位、相關機

關代表或學者專家出（列）席。 

 (九) 本小組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十) 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六、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設置督導、召集人一人資安管理員二人；委員九人由各處室主

任及學年主任擔任。委員出缺時，得由校長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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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職稱 人員 內容 

1 督導 校長 督導本校個資保護事宜 

2 召集人 教務主任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3 資安管理員 人事主任 資安管理員，教職員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4 資安管理員 資訊組長 
資安管理員，學務系統安全維護、資訊安

全維護 

5 委員 學務主任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6 委員 總務主任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7 委員 幼兒園園長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8 委員 護理師 學生健康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9 
委員 註冊組長 

學務系統學生學籍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及其他通報網學生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10 委員 高年級學年代表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11 委員 中年級學年代表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12 委員 低年級學年代表 規畫個資保護事宜 

七、本校各處室主管指定其所屬專責辦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項目如下： 

項次 處室 人員 內容 

1 人事室 人事主任 資安管理員，教職員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2 教務處 資訊組長 資安管理員，學務系統網管安全維護 

3 教務處 註冊組長 

學務系統學生學籍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及其他通

報網學生資料 

圖書系統學生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4 教務處 級任老師 班級學生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5 學務處 學務主任 校安即時通系統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6 
學務處 體育組長 

體適能通報系統學生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校安即時通系統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7 
學務處 訓育組長 

校安即時通系統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學務系統學生輔導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8 學務處 護理師 學生健康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9 學務處 特教班導師 特教通報系統學生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10 總務處 事務組長 工友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11 總務處 出納組長 教職員工所得資料 

12 
幼兒園 園長 

幼兒園學生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校安即時通系統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13 各處室 經辦人員 因業務所需取得之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八、本校設置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辦理事項如下：  

（一）本校與公務機關間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之協調聯繫及個資安全事件通報。 

（二）本校發生重大個人資料外洩事件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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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各科室之其他重大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事項聯繫處理。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辦理事項，由教務處資訊組長兼辦。 

七、本校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項目如下：  

（一）001人身保險業務 (依保險法令規定辦理之人身保險相關業務) 

（二）002人事行政管理。 

（三）005公共衛生 

（四）020存款與匯款業務管理。 

（五）026兵役行政 

（六）028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 

（七）043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理 

（八）053教育或訓練行政。 

（九）058採購與供應管理 

（十）060統計調查與分析 

（十一）063會計與相關服務。 

（十二）065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十三）077僱用服務管理。 

（十四）079學生資料管理。 

（十五）081學術研究。 

（十六）082選舉、罷免事務 

（十七）083衛生行政 

（十八）087環境保護 

（十九）089保健醫療服務 

（二十）094其他公共部門 

前項特定目的之項目，應依本校業務調整，適時修正之。 

各單位明細詳見附表 1。 

八、本校蒐集當事人個人資料時，除符合個資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情形之ㄧ者外，應明確

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機關或單位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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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本校得製作定型化表格，載明應告知事項並經由當事人簽名之方式，辦理前項告知。 

九、個人資料之利用，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令明文規定者。 

（二）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 

（三）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 

（四）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 

（五）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十、提供外機關個人資料前，應具有法源依據、遵循主管機關，或是契約規定，並於簽陳

校長核准後傳遞，為避免造成資料外洩、遺失之風險，紙本及電子檔案應加密處理。 

十一、個人資料檔案，其性質特殊或法律另有規定不應公開其檔案名稱者，得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或相關法律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十二、「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應針對本校個人資料之保存、遞送，定期進行檢查，並

針對可能造成個人資料遺失、外洩、不當使用之作業，要求受檢單位進行改善。 

十三、資訊組長應針對各單位使用之網路磁碟，檢查個人資料電子檔案分享情形，針對可

能造成外洩之風險進行稽核作業。 

十四、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工作，應符合行政院及其他相關資訊作業安全與機密維護規

範。 

十五、本校依個資法第四條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適用本要點。 

十六、以上管理要點，經鈞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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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

名稱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法律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教務處 
學生學籍

資料 

桃園縣學生學籍資料保管

法 
079 學生資料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11 個人描述 

C057 學生紀錄 

教務處 學務系統 
桃園縣學生學籍資料保管

法 
079 學生資料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11 個人描述 

C057 學生紀錄 

教務處 
成績管理

系統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及桃園縣國

民小學成績評量補充設定 

079 學生資料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11 個人描述 

C057 學生紀錄 

教務處 
網域使用

者資料庫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教務處 
電子郵件

資料庫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教務處 
學務系統

帳號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11 個人描述 

C052 資格或技術 

教務處 班網帳號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教務處 

參加課後

照顧學生

名冊 

桃園縣國民小學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實施要點 
079 學生資料管理 C057 學生紀錄 

訓導處 
學生緊急

聯絡簿 

學校衛生法 

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教育部學校緊急傷病處理

準則 

桃園縣校園緊急傷病處理

要點 

079 學生資料管理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

員之細節 

總務處 
警衛人事

資料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03 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 

C011 個人特徵描

述 

C064 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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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教職員工

薪資 
  020 存款與匯款業務管理 

C068 薪資與預扣

款 

總務處 
工友差勤

資料 

「事務管理規則」 

桃園縣政府工友工作規則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 

輔導室 
學生輔導

資料管理 
檔案法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

員之細節 

輔導室 
認輔學生

資料管理 
檔案法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輔導室 

教育優先

區學生資

料管理 

檔案法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

員之細節 

會計室 
受款人基

本資料檔 
會計法 

037 客戶管理 

063 會計與相關服務 

Ｃ001 辨識個人者 

Ｃ003 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 

會計室 

受款人金

融機構帳

戶檔 

會計法 
037 客戶管理 

063 會計與相關服務 

Ｃ002 辨識財務者 

Ｃ003 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 

會計室 
付款明細

檔 
會計法 

020 存款與匯款業務管理 

063 會計與相關服務 

Ｃ002 辨識財務者 

Ｃ003 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 

人事室 

公務人員

履歷資料

(含公務人

員基本資

料、現職、

學歷、考

試、訓練、

家屬、經

歷、考績、

獎懲、銓審

等人事 21

表資料) 

人事管理條例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

行政資訊化統一發展要點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

資料統一管理要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C003 

特徵類：C011  

家庭情形：C021、
C023 

社會情況：C031、

C038、C039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

業：C051、C052、
C054 

受僱情形：C061、

C062、C063、

C064、C065、C072 

人事室 待遇資料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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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情形：C068 

人事室 
資績評分

試算資料 
公務人員陞遷法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C003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

業：C052 

受僱情形：C061、

C063、C065、C072 

人事室 
機關員工

聯絡資訊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人事資

料統一管理要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受僱情形：C061 

人事室 差勤資料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受僱情形：C061 

人事室 

福利資料

(含婚、

喪、生育及

子女教育

補助、急難

救助、員工

文康活動

等資料) 

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要點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

施要點 

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

活動實施要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C003 

家庭情形：C023 

財務細節：C087 

人事室 
退休撫卹

資料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實施

細則 

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實施

細則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C003 

家庭情形：C021 

受僱情形：C061、

C062、C063、

C064、C068 

人事室 

保險資料

(含公保、

健保資料) 

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其實施

細則 

全民健康保險法 

002 人事行政管理 

識別類：C001、
C003 

家庭情形：C021 

受僱情形：C061、
C068 

參照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0 條之各款規定 

 

 

 

 

 


